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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299号文核准，广东长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集团”、“发行人”或“公司”）于2014

年12月非公开发行2,593.016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兴业证券”或“本机构”）作为长青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保荐机构，认为长青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特此推荐其股份在贵所上市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GUANGDONG CHANT GROUP INC. 

注册地址： 中山市小榄工业大道南 42 号 

法定代表人： 何启强 

成立日期： 1993 年 8 月 6 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002616 

股票简称： 长青集团 

经营范围： 

工业、农业、生活废弃物、污水、污泥、烟气的治理和循环利用，

治污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利用太阳能、空气能、燃气、燃

油的器具产品和节能供暖产品、厨卫产品及配件的研发、制造、

销售；投资办实业。公司所属行业为：五金制品行业和生物质综

合利用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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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是燃气具及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生物质综合利用业

务（包括垃圾焚烧发电、秸秆燃烧发电）。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众华会计师对发行人2011年度、2012年度和2013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

并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文号分别为沪众会字（2012）

第5681号、沪众会字（2013）第2993号和众会字（2014）第2126号。非经特别说

明，以下财务数据和资料均引自经众华会计师审计的发行人近三年财务报表以及

发行人编制的2014年第三季度财务会计报告（已于2014年10月28日公告，未经审

计）。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14.9.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流动比率 1.09 1.03  1.24  2.02  

速动比率 0.76  0.62  0.83  1.57  

资产负债率（合并口径） 51.25 45.75 41.52 33.72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22.24 21.14 19.33 23.32 

每股净资产（元） 7.54 7.21 7.29 7.02 

项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5.69 7.09 7.41 13.64 

存货周转率（次） 3.49 4.22 4.64 5.91 

总资产周转率（次） 0.47 0.58 0.59 0.83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元）  0.66  1.13 0.17 0.5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52  -0.22 -1.44 1.91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每股收益

（元） 

基本 0.3801 0.2692 0.4060 0.6650 

稀释 0.3801 0.2692 0.4060 0.66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5.15 3.73 5.68 14.83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每股收益

（元） 

基本 0.3664 0.2689 0.2780 0.5590 

稀释 0.3664 0.2689 0.2780 0.55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96 3.72 3.90 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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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申请上市股份的发行情况 

长青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总股本为149,006,500股，本次发行25,930,161

股，发行后总股本174,936,661股，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2,593.0161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份的发行情况如下： 

1、发行股票的类型及面值：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1元 

2、发行数量：2,593.0161万股 

3、发行对象：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数量 

（股） 

1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02,080  

2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228,517 

3 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597,654 

4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786,164 

5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657,910 

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57,836 

 合计 25,930,161 

    4、发行价格：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经过询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确定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为21.25元/股。 

    5、发行方式：现金认购 

6、锁定期安排：本次发行的6家认购对象——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申万菱信（上海）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购的股

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上市交易或转让。 

    7、承销方式：代销 

    8、募集资金量：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55,101.592125万元，扣除发行费

用1,601.593016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53,499.999109万元 

    9、发行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9.16元/股（以2013年12月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

后的总股本计算） 

10、发行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的每股收益：0.23元/股（以2013年12月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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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11、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将增加 25,930,161 股限售流通股。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67,606,500 45.37 91,312,686 52.197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81,400,000 54.63 83,623,975 47.802 

三、股份总额 149,006,500 100.00 174,936,661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二）发行对象本次认购股份的流通限制 

本次认购长青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特定投资者的持股锁定期遵守《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的投资者中，第一创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嘉豪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申万菱信（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财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等6家认购对象自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上市首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三、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1、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或其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超过7%的情况； 

2、发行人之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保荐机构或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股份超过7%的情况；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拥有发行

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情况；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的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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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长青集团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长青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

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长青集团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意

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长青

集团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本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长青集团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五、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1个完整

会计年度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

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

根据有关上市保荐制度的规定，协助发行人进一

步完善内控制度，明确高管人员的行为规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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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定防止高管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具体措施，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管

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

控制度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定有关制度并实

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

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关联

交易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执行，对重

大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

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

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证券

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 

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

闻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

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 

定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

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

项，并发表意见 

督导发行人遵守《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

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

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 

定期或不定期对发行人进行回访，查阅保荐工作

需要的发行人材料；提醒并督导发行人根据约定

及时通报有关信息；根据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违

法违规行为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

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约定 

发行人应全力支持、配合保荐机构做好持续督导

工作，为保荐机构的保荐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和

便利；对有关部门关注的发行人相关事项进行核

查，必要时可聘请相关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

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 无 

六、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证大五道口广场1号楼20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保荐代表人：袁盛奇、郑志强 

    项目协办人：周晓晨 

    项目组成员：刘德新、操陈敏、陈培依 

    联系电话：021-38565704 

传    真：021-38565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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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 

八、保荐机构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的推荐结论 

兴业证券认为，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

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实施细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具

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兴业证券愿意推荐发行人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份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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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袁盛奇              郑志强 

                   

 

法定代表人：                                 

                 兰  荣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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